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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港建置 IHR2005 港埠核心能力執行成果回顧 
 

李姿儀＊、林慧真、張鳳惠、游秋月、張朝卿 
     

摘要 

全球性的交通貿易往來便捷且頻繁，在地球某個角落發生的公共衛生問題極

可能藉由交通運輸工具攜帶而演變成全球性的災難。為防範因此衍生的國際性公

共衛生事件，世界衛生組織制定國際衛生條例，供各國運用以為預防及因應，期

望保護所有民眾免於國際性疾病傳播的影響。 

臺灣雖非 WHO會員國，為積極參與世界活動，我國依據國際衛生條例 2005的

要求，初期先擇定桃園國際機場及高雄港作為指定港埠，積極推動港埠核心能力

的建置，除了針對港埠的核心能力作自我評估外，並於 2011年 8月及 2013年 3

月分別邀請日本專家及澳洲專家來臺進行港埠核心能力的初步評估與複評，兩次

的外部評核皆獲得極高的成績，顯示我國指定港埠的核心能力皆已達到 IHR 2005

的要求。 

未來希望能邀請到 WHO專家來臺進行港埠核心能力的認證，提升港埠的國際

競爭力，並將此建置經驗推展到我國其他港埠，以打造安全舒適的港埠環境。 

 

關鍵字：世界衛生組織、國際衛生條例、IHR、港埠核心能力 

 
緣由 

18世紀時，歐洲發生霍亂大流行，加上鼠疫的威脅，各國意識到欲控制傳染

病的跨境傳播必須透過國際間的合作。1948年，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創立，並在1951年公布國際公共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Sanitary 

Regulations, ISR)，針對傳染病作邊境管控以防止傳染病擴散[1,2]。1969年，WHO

修訂ISR並更名為國際衛生條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1969, IHR1969)，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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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約國必須向 WHO 通報傳染病爆發事件，並於邊境港埠設立衛生機構進行傳染病

的防堵措施。1990 年代，一連串事件經驗的累積如南美洲發生霍亂大流行、庫賈

氏症及 Nipah 病毒的發現等，加上時代變遷的影響如微生物的演化導致抗藥性提高

及交通運輸工具的進步等，突顯全球性公共衛生安全的威脅及跨國性災害的難以

掌控；另外，氣候變遷、化學及輻射災害等事件導致的傷亡及經濟損害有時不下

於傳染病[2-5]，而 2003 年爆發的 SARS 事件更是投下一枚震撼彈[6]，使得修正條

例一事更顯急迫；於是，在 2005 年，WHO 通過新版的國際衛生條例 IHR 2005，於

2007 年 6 月 15 日正式實施。 

    有別於 IHR 1969，IHR 2005 通報範圍擴大為任何潛在可能引起國際關切的公

共衛生事件如新興傳染病、食品、輻射、化學等災害，並規範各國平時即應隨時

監控、掌握疫情資訊，並建立預警及應變能力，在不影響國際交通及貿易的情況

下及早預防和控制公共衛生風險的擴散[7,8]。 

    依據 IHR2005，締約國應指定入境港埠，制定計畫並利用現有的國家資源，在

2012 年 6 月 15 日前完成港埠的核心能力建置且須達到其最低限度要求[7]。為評估

港埠的核心能力程度，WHO 在 2009 年 10 月公布了一套評估工具[9]，內容共計有

95 個評分項目，涵蓋三大部分：Part A 溝通、協調與採行措施 10 項、Part BI 平時

的監測及應變 61 項及 Part BII 公共衛生事件的緊急應變 24 項。此工具係評估港埠

是否建立通報系統及聯繫管道，當事件發生時，可及時將訊息傳遞給港埠單位、

其他港口的主管機關、或是透過國家對口單位(National Focal Point, NFP)通報

WHO，以及港埠平時是否能透過監測及檢查以預防潛在的公共衛生危害、是否建

立完整的緊急應變協調機制以迅速採行措施等相關能力。經審慎評估後，在附帶

的運算工具中填入各項的評估結果(full, partial, none)即可計算出三部分的個別分數

及總分，總分為 100 分，評估結果必須超過 80 分才算是具備基本的核心能力。 

 

高雄港 IHR 港埠核心能力建置歷程 

一、高雄港 IHR 港埠核心能力推動專案小組的設立 

        臺灣的地理位置處於交通貿易的樞紐，為了能即時掌握疫情資訊及因應

公共衛生事件，我國主動配合 IHR 2005 的規範，推動相關措施。經多年努力，

WHO 於 2009 年 1 月來函同意將我國納入 IHR 2005 運作機制，我國並指定疾

病管制署 (時為疾病管制局)作為聯繫 WHO 的國家對口單位[10,11]。2011 年 1

月，行政院核定「建置 IHR 指定港埠核心能力計畫」，鑑於港埠核心能力牽涉

範圍甚廣，為縮短建置時程，成立了中央跨部會推動小組以整合資源、掌握

進度。經多方考量後，選定桃園國際機場及高雄港作為我國指定港埠，推動

港埠核心能力的建置。 

        為了能更直接於港埠運作，高雄港也在 2011 年 1 月邀集港埠各單位，在高

雄港衛生安全小組下，成立了港埠層級的專案小組作為溝通協調的平臺，並以疾

病管制署轄區管制中心擔任港埠專案小組秘書單位以統籌協調小組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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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雄港港埠核心能力自我評估 

        為了解先進國家的運作方式，疾病管制署於 2010 年 11 月邀請日本專家谷

口清洲博士來臺交流，分享日本指定港埠的選定方式、主管機關組成及港區

病媒監測範圍的劃定等議題。有了初步認知後，高雄港開始進行各單位的內

部討論、港埠專案小組會議及跨單位的拜會交流，經由這些過程的摸索探究，

各單位更加了解 IHR 的意涵，也逐漸凝聚共識，並逐步釐清各項指標的權責

單位，高雄港 IHR 專案小組成員及其權責請參閱表一。 

表一、高雄港 IHR 專案小組成員及其權責分工 

機 關(單 位) 辦    理    事    項 

共通事項 

1.與上級、平行、衛生單位、船舶公司/公會/代理行等之聯繫。 
2.公共衛生事件的通報。 
3.透過衛生安全小組會議進行溝通協調。 
4.人員受訓並具備公共衛生風險的基本知識。 
5.具備足夠的工作人員及裝備。 
6.透過演練增進人員應變的熟悉度。 

交通部航港局 
南部航務中心

*
 

1.港區污染防治作業的監督。 
2.船舶之港口國管制檢查作業。 
3.其他涉及公權力之港務。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港務分公司

* 

1.協調港埠各單位研訂並整合緊急應變計畫。 
2.維護港埠地區的環境衛生，包含港埠設施的飲用水、食物、洗
手間、室內空氣品質、固液體廢棄物及醫療設施的管理及港區
的病媒管制作業等。 

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 
1.船舶及貨物之查緝作業。 
2.行李及人員的安全檢查。 
3.輻射安全之偵測、評估、通報及控制。 

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 
檢疫局高雄分局 

1.動植物檢疫及其走私事件的處理。 
2.受污染或感染動物的評估、照護、隔離及後送。 
3.提供動物傳染病之衛生資訊。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國境
事務大隊高雄港國境事務隊 

1.旅客入出境的通關查驗及管制。 
2.船員的證照查驗。 

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 
南部地區巡防局 

船舶、人員及行李的安全檢查。 

內政部消防署 
高雄港務消防隊 

1.緊急傷病患及受污染或感染旅客的救護及運送。 
2.港區化學災害事件的搶救、除污及後送就醫。 

內政部警政署 
高雄港務警察局 

維護高雄港區（包括水域及港埠設施）治安秩序，執行入出境與
航行境內人員、物品、運輸工具之安全檢查。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南區管理中心  

進口食品的衛生安全。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高屏區管制中心 

1.港埠地區的病媒監測作業。  
2.入出境旅客的衛生教育宣導、初步健康評估及後送就醫。 
3.船舶、人員及屍體的檢疫作業。 
4.船舶衛生檢查。 
5.生物病原災害及生物恐怖事件的偵測、評估與措施採行。 
6.疫苗接種需求的評估。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1.港埠地區飲食衛生安全的稽查。 
2.港埠地區外的病媒監測及管制作業。 
3.協助大量入出境傷病患旅客之檢疫作業。 

*註：原高雄港務局於 2012 年 3 月進行政企分離，改制為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及
航港局南部中心，前者負責高雄港的經營管理，涉及公權力事務則由後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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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解高雄港現況，各單位依其業務作為及相關文件紀錄各自填寫查檢

表，這些資料經過彙整後，各單位共同於高雄港 IHR 專案小組會議中逐項盤

點已具備及尚未具足的內容，並視落實程度來決定每項的評估結果為 full、

partial、或是 none，評為 partial 或 none 者則逐項列明原因及相關權責單位，據

以擬訂改善之辦理進度，在追蹤管考之下，各單位皆能照既定時程完成，為

高雄港的未來努力。2011 年 3 月，高雄港向行政院提報港埠核心能力自我評

估報告：95 項指標中，不適用者有僅適用於機場的 3 項、陸地過境點 2 項；

另考量高雄港國際旅運中心無游泳池/SPA 設施，且旅客通關檢查時大門為敞

開狀態，故港埠設施之室內空氣品質及游泳池/SPA 共 2 項自評為不適用。扣

除以上共 7 項不適用，其餘 88 項在自我評估後，總分僅 77%，未達基本分數

80%的門檻。 

    體認到自身之不足，各單位努力地補強，一次次地檢視現況、修改查檢

表、一次又一次地透過高雄港 IHR 專案小組會議確認各項評估結果及待改善

事項。同年 6 月，高雄港再次進行自我評估，此次評估結果為 89%，雖已達

到最低限度要求，仍需繼續努力，自我評估結果及分數換算請參閱表二。兩

次的自我評估結果顯示高雄港所缺乏的能力多與化學、輻射事件的知識、評

估、通報、應變程序及裝備等能力有關。 

 

 

 

 

 

 

 

 

 

 

 

    雖然時間緊湊，各單位仍積極地為即將到來的外部專家評核做準備，希望能

展現出高雄港最獨特優秀的一面。考量到港埠性質會影響到其組成單位之不同，

而各國法制及行政體系也會影響港埠的單位組成及運作，為了讓外部專家來臺之

前對高雄港能有初步的認識，高雄港專案小組將該港彙整後的查檢表作成英文摘

要的版本，事先提供與專家參考，讓專家能概要地了解高雄港專案小組的成員、

分工權責及簡要的業務運作內容。除此之外，各單位亦合力籌劃專家來港期間的

行政流程及庶務安排，也由於高雄港港區範圍遼闊，為能在有限時間內讓專家完

成實地查核，各單位也共同規劃路線及安排車輛，力求評核流程的順遂。 

 

表二、高雄港港埠核心能力自我評估結果 

核心能力 項目 
第 1 次自我預評 (2011 年 3 月) 第 2 次自我預評 (2011 年 6 月) 

Full(%) Partial(%) None(%) 分數 Full(%) Partial(%) None(%) 分數 

Part A 10 60 40 0 78 90 10 0 94 

Part BI 61
*
  40.7 50  9.3 87  57.4 37  5.6 94 

Part BII 24  29.2  66.7  4.1 67 50 50 0 78 

總分  77 89 

*註：含 7 項不適用：機場 3 項、陸地過境點 2 項及港埠設施的游泳池/SPA、室內空氣品質共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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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階段式外部專家港埠核心能力評核 

1. 初次評核 

    2011 年 8 月，日本專家谷口清洲博士應邀來臺進行港埠核心能力的初

次評核，評核係以文件審查及實地查核方式進行。 

(1) 文件審查：專家認為高雄港自我評估時自認不適用的 2 項目：港埠設施

的游泳池/SPA 及室內空氣品質，係評估工作人員是否具備該設備的公共

衛生風險、偵測及因應之知能，雖高雄港無游泳池/SPA，而國際旅運中

心為半密閉空間狀態時仍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之要求，故此 2 項仍須列

入評核。因此，高雄港適用的項目共計 90 項。專家挑選了 Part A 2 項、

Part BI 23 項及 Part BII 8 項共計 33 項進行文件紀錄的審查及詢問，藉以

了解各單位的溝通協調機制，及平時與緊急之應變作為。 

(2) 實地查核：實地訪查高雄港塔臺、中央監控站(大港倡議)、病媒監測站、

運送旅客的裝備、救災救護指揮中心及國際旅運中心；另，隔離及銷毀

受污染或感染動物的指定場所則由於路途遙遠，以照片作為佐證並輔以

口頭說明。 

    此次評核結果為 partial 者有 20 項、none 有 1 項，其中多與缺乏核化事

件的知能及整備有關。雖然查檢表內容係以微生物的危害事件為主軸(B I 

d2.3)，專家對於臺灣仍全盤性將化學及輻射事件納入公共衛生事件應變的

態度表示肯定，也對高雄港緊密結合的團隊精神留下深刻印象，評估結

果請參閱表三。專家針對高雄港提供建議如下： 

(1) 溝通協調和平時監測的核心能力近乎完全落實，應更致力於公共衛生緊

急事件應變能力的建置，並強化跨單位緊急應變合作。 

(2) 除透過 NFP 進行國際聯繫外，考量交通運輸的快捷，可建立國際港埠對

港埠的直接聯繫管道。 

(3) 完備港埠的聯繫溝通計畫並強化跨單位的緊急應變合作，且應熟悉聯繫

流程。 

(4) 外包業者與核心能力要求相關，應定期查核以確保服務品質及成效。 

(5) 可參考 WHO 船舶衛生檢查指引以提升檢查人員的知能。 

(6) 將核心能力要求納入新建旅運大樓的規畫中以打造安全的港埠環境。 

(7) 檢視各單位目前具備的可應變量能，思考加入外部單位的支援以強化應

變能力。 

 

 

 

 

 

     

表三、高雄港港埠核心能力外部專家評核結果 

核心能力 項目 
初評 (2011 年 8 月) 複評 (2013 年 3 月) 

Full(%) Partial(%) None(%) 分數 Full(%) Partial(%) None(%) 分數 

Part A 10 100 0 0 100 100 0 0 100 

Part BI  61
*
  66.1 32.1  1.8 96  96.4 3.6 0  99.7 

Part BII 24  91.7  8.3 0 95 100 0 0 100 

總分  97 99.9 

*註：含 5 項不適用：機場 3 項及陸地過境點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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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港接受專家的建議，在初評結束到複評這段期間積極補強不足之

處，例如： 

(1) 透過訓練提升人員對於輻射、化學風險的基本知識及船舶檢查知能。 

(2) 建置、加強核生化災害的偵測、通報與應變能力，並辦理演練如桌上型兵

棋推演(2012 年 7 月)及實兵演練(2012 年 11 月)以熟悉應變流程。 

(3) 指定高雄港 4 號、10 號及 115 號碼頭作為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應處場所。 

(4) 各單位共同協商新建旅運大樓的建置，力求將港埠核心能力要求納入

規畫。 

(5) 建立核生化災害的外援機制，必要時可聯繫外部單位以提升應變量能。 

    除了努力提升港埠核心能力外，專案小組仍舊不斷地依其辦理進度修改

查檢表填答內容，並透過小組會議確認每項要求是否完備。這段期間，各單

位也因業務輪調使得小組成員代表歷經數次更迭，所幸在對高雄港的熱忱支

撐下都能在短時間內步入軌道，對小組運作並未造成影響。 

 

2. 複評 

      2013 年 3 月，澳洲專家 Ms. Teresa Morahan 及 Ms. Gigi O’Sullivan 應邀來臺進

行港埠核心能力的複評以驗收港埠自初評後的改善成果，評核方式與初評相同： 

(1) 文件審查：專家挑選了 Part A 5 項、Part BI 15 項及 Part BII 3 項共計 23 項進行

文件資料審查及詢問。 

(2) 實地查核：進行 4 個地點的訪查，包含高雄港塔臺、中央監控站(大港倡議)、

運送旅客的裝備、及國際旅運中心。 

    此次評核中，澳洲專家認為高雄港初評時為 partial 或 none 的項目已有很大

的改進，因此，在 90 項評估項目結果中，僅 2 項被評為 partial，其餘均為 full，

而此 2 項皆與游泳池/SPA 的檢查知能有關，評核結果請參閱表三。澳洲專家給

予高雄港的整體建議如下：   

(1) 隨著疾病和相關因子不斷演進，應持續強化跨單位協調功能，並能因應新興

疾病與新航線調整 IHR 的實施策略。 

(2) 持續投注於核心能力的建置，在現有的基礎上不斷進步並發展出新的作法。 

(3) 隨著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的擴展及旅運中心的新建，應規劃配套策略以確保

未來旅運量及港埠複雜度提高後能持續落實核心能力要求。 

(4) 接受過船舶檢查訓練的人數較有限，未來可持續提供訓練以加強檢查人員的

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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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港經過兩次不同專家的評核，皆獲得極高的評價。在這優秀成績的背

後，是各單位面對預算有限的情況下，須設法籌措經費來改善高雄港的軟硬體

設施。而為了高雄港的核心能力評核，各單位除了內部業務外，亦需額外投入

時間、資源與人力以建置不足及籌備行政事務，經過種種努力，該港從自我評

估到複評期間之進步可由評估分數窺見一二，請參閱圖一。另外，面對專家評

核與提問時，各單位人員皆能迅速找出佐證文件，並表現自信、從容不迫地向

專家說明，可見該港工作人員業業之專精。為了將過去的努力記錄下來供其

他港埠參考，該港推動 IHR 2005 港埠核心能力建置各階段的工作紀錄整理如

表四。 

 

 

 

 

 

 

 

 

 

 

 

 

 

 

 

 

 
 

表四、高雄港建置 IHR 港埠核心能力工作紀錄 
時程 重要紀事 

萌芽期 

2010.11 

1.邀請日本專家蒞臨高雄港進行交流，了解日本的運作模式。 

2.藉由跨單位拜會進行溝通、了解 IHR 港埠核心能力建置之推動緣由及意涵。 

凝聚共識期 

2011.01-03 

1.高雄港成立 IHR 港埠核心能力推動專案小組。 

2.持續藉由拜會過程，了解查檢表各項能力要求、釐清各項之權責管理單位，

並初步盤點現況。 

3.各單位成立內部工作小組，齊心努力。 

4.依盤點結果進行自我評估，初步了解該港之優勢及不足。 

5.共計召開該港 IHR 專案小組會議 5 次、拜會 5 次。 

穩定發展期 

2011.04-08 

1.各單位持續修改查檢表內容、確認應改善事項、改善方式及負責單位。 

2.各單位業務現況分享，針對不足之處提出改善時程並管控進度。 

3.共計召開該港 IHR 專案小組會議 3 次、拜會 1 次。 

日本專家初次評核 

2011.08.18-19 
專家評估港埠核心能力建置情形，分析該港優劣勢並提出改善建議。 

穩定壯大期 

2011.08-2012.12 

1.各單位依專家建議持續辦理補強，如修訂應變計畫、辦理演練及教育訓練、

購置防護裝備等。 

2.持續盤點現況、據以修改查檢表內容。 

3.中央跨部會召集人視察該港推動情形(2012.02)。 

4.因應高雄港務局改制(政企分離)，重行確認各單位之權責分工。 

5.共計召開該港 IHR 專案小組會議 3 次、拜會 13 次。 

最後衝刺期 

2013.01-03 

1.持續盤點現況、據以修改查檢表內容。 

2.共計召開該港 IHR 專案小組會議 2 次、拜會 1 次。 

澳洲專家複評 

2013.03.12 
專家驗收該港自初評後的改善成果。 

 

 

圖一、高雄港歷次評估分數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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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高雄港推動 IHR 港埠核心能力建置計畫近三年期間，透過自我評估及外部專

家評核的過程，了解自身優勢也發掘出不足之處；而背景及經驗完全不同的兩位

專家不僅從政策面及實務面給予不同觀點及建議，也從問答中提供不同角度去思

考如何補強，或是面對可能發生的不同情況的公共衛生危害下，該如何應對以加

強核心能力。除此之外，各單位在溝通協調、互相了解的過程中也建立起緊密的

夥伴關係，為推動此計畫所獲得的另一收穫。而面對該港政企分離的重大變革時

期，在大家的齊心努力下，港埠核心能力建置的工作得以順利地銜接與運作。 

    外部專家評核的結果顯示高雄港已具備 IHR 2005 要求的核心能力，未來除了

思考如何在國家財政緊縮之下如何運用最精簡的人力及資源持續落實核心能力的

要求外，也期望能邀請到 WHO 專家來臺進行港埠核心能力的認證，藉此展現臺灣

努力參與國際衛生事務的決心，近期也將把此建置經驗推展至我國其他港埠以同

步提升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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